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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龙华新闻记者
吴春华）3 月 15 日是国际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一年一度的

“打假日”。为了让园区企业

更好地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合

法权益，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激发并持续保持科技企业

创新活力，3月15日，银星科技

园邀专家举办了“3·15”知识

产权保护讲座。

讲座邀请龙华区人民检

察院公诉部负责人、一级检察

官伍孝平，国务院知识产权领

导小组成员、第一批中国专利

代理人、高级工程师微嘉老师

讲课。伍孝平检察官从实际

案例出发，深入浅出地介绍如

何从小处着手开展企业知识

产权保护，涉及著作权、商标

权、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微

嘉老师则介绍专利权相关知

识，对企业如何规避专利风险

和建立专利布局进行了全面

的介绍，让与会企业负责人获

益匪浅。

另据了解，2017 年 11 月

30日，银星科技园与龙华区检

察院签订了共同保护知识产

权备忘录，并挂牌银星科技园

知识产权检察室，目的就是为

了帮助解决企业在研发生产、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经营活

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需要司

法保护的知识产权问题，为企

业在各个成长阶段提供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和服务，为园区

国家级孵化器创新创业人才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邀专家老师讲课
助企业依法维权
银星科技园举办“3·15”知识产权保护讲座本报讯（通讯员 潘泠聿）为

贯彻落实十九大对新时代消费维

权工作的新要求，充分发挥消费

者对质量和品质的驱动作用，龙

华区消委会结合辖区实际，于 3

月15日举办2018年“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现场宣传教育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以“品质消

费 美好龙华”为主题，引导消

费者树立品质、绿色、共享的消

费理念，倡导经营者以品质消费

为指引，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品

质。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龙华

分局、大浪街道办事处、深圳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共 18 个单位

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主会场设于大浪商

业中心，分会场分别设立在民治

天虹商场、观澜天虹商场、清湖乐

康家居。主会场启动仪式上大浪

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结合辖区

经济情况畅谈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大浪商业中心20家商户代表

郑重宣誓，践行消费维权年主题；

分会场亮点纷呈，通过消费知识

有奖竞答等寓教于乐的方式，加

强市民的维权意识，提升市民的

维权水平。

会场还设立投诉咨询台向过

往市民发放《龙华消费地图》等宣

传手册，据统计，活动当天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 15000 余份，接受市

民现场咨询2400余人次。

龙华区开展“3·15”现场宣传教育活动

加强市民维权意识 提升市民维权水平

3 月 13 日，记者接到家住

观澜的林先生爆料：“网购时

多买了一个热水器，早前联系

商家退回，物流信息显示卖家

已签收后，至今未给办理退

款。”

记者根据林先生提供的

信息了解到，该商家来自京东

购物平台，网络评分高达 9.3

分，比同行业的其他店铺要高

出不少。林先生表示，“之前

将这款产品放在购物车当中，

后来在京东平台上又购买了

另外一台热水器，想着将购

物车中的这个产品去掉，谁

料打开一看却已经购买了。”

发现错买的林先生第一时间

与店铺客服取得联系，并告

诉物流公司将产品退回，“结

果这退也退完了，当时买这

机器的钱都还没退给我，页

面上显示退款失败，理由是

没 收 到 退 货 。”截 止 到 截 稿

时，林先生与商家方沟通仍

未有结果，客服的答复一直

是“等售后处理”。

●专家提醒：很多消费者

在网购的过程中会碰到想寻

求帮助、需要第三方监管的介

入时找不到渠道、对象的情

况，而且消费者对于网络产品

的知情权有限，加上诉讼成本

过高以及调查取证时存在困

难，所以维权比较艰难，很多

时候只能不了了之。从证据

角度讲，消费者其实处于弱势

群体地位。首先是责任的主

体难以确定。虚拟网络下，消

费者们一般只看到卖家对商

品品质的介绍及外观展示，极

少看见卖家告知消费者企业

的名称，至于卖家是否在工商

部门登记、在哪里登记、企业

住所地等信息消费者是一无

所知的，故一旦发生纠纷，实

难确定责任主体。对于林先

生所碰到的问题，专家提出

两点建议：1.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 24 条规定：因合同纠纷

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

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

辖。据此，网络购物的买方

应该在卖方的住所地，或者

是买卖合同的履行地的人民

法院进行管辖，消费者在二者

之间有选择权；同时，在第 25

条中也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

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

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

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

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当事人一旦选择了其中之一

的法院管辖，便不得变更，除

非 该 管 辖 协 议 被 认 定 为 无

效。故而在网络购物时双方

在合同的管辖上一般都签订

协议，应遵守协议；协议无效

时，才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

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2.根

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31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

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

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

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

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专家支招：网购时应做

到货比三家，理性消费，从信誉

度、成交记录评价详情等多方

面对商家信誉进行评估，同时

保存好网购聊天记录、购物发

票、物流单据等凭证，以备维权

之需。当侵权行为发生，与商

家协调无果时，可以使用12315

投诉举报处理系统进行申诉维

权，或者向深圳消费者委员会

投诉，寻求帮助。

龙华新闻记者 蔡达菁

3月8日，家住大浪的刘先生希

望周末能带全家老小一同去阳江

市旅游，不喜欢跟团的他在网络上

搜索租车公司，在众多租车公司

中，来自龙华的租车公司“龙行通

（应当事人要求使用化名）”映入刘

先生的眼帘，“网上大部分的租车

行都不是从大浪这边出发的，就这

么一两家从龙华这边走的，我看了

一下这家龙行通各方面的形容都

还蛮符合我的预想。”刘先生立刻

拨通了龙行通租车行的电话，车行

表示，去阳江这一程收费3000元人

民币，并且当中不包括停车费，如

果刘先生确定要租车，需先交五百

元订金。刘先生通过微信添加对

方并转账后，待到3月9日中午才再

次和车行联系，“本来是想确定下

大概的路线的，谁知车行竟然改口

说3000元里面不包括路费，来回路

费需另给，至少要 800 元。”这下刘

先生不愿意了，表示车行那边出尔

反尔，要退回订金，车行拒绝，在多

次协商未果后，刘先生表示将寻求

媒体帮助、在微博上爆料，如果需

要也将通过法律的渠道去取回订

金。出人意料的是，隔天车行就把

订金如数退回了。记者尝试拨打

车行的电话，但一直未能接通。

●专家提醒：根绝《中华人民

共和国旅游法》第五章旅游服务合

同第五十八条：“包价旅游合同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下列内容：

（一）旅行社、旅游者的基本信息；

（二）旅游行程安排；（三）旅游团

成团的最低人数；（四）交通、住

宿、餐饮等旅游服务安排和标准；

（五）游览、娱乐等项目的具体内

容和时间；（六）自由活动时间安

排；（七）旅游费用及其交纳的期

限和方式；（八）违约责任和解决

纠纷的方式；（九）法律、法规规定

和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订立包

价旅游合同时，旅行社应当向旅

游者详细说明前款第二项至第八

项所载内容。”

●专家支招：这个案例中刘先

生的草率下订金行为是值得大家警

醒的，移动支付时代的到来淡化了

人们对交易行为的重视，在网上、

电话等咨询、商榷过程中，消费者

应注意留存记录，不要盲目买单。

如果缺乏电子、纸质等形式的合

同，在申诉维权时将很难被批核通

过。在交易进行前，应提醒商家出

具合同，同时自己应留心储存好字

据，若是口头合约若不能提供电子

或纸质的副本则应录音留证。

口头约定需谨慎 留有字据才算真

现场工作人员教消费者如何辨别真假酒。 龙华新闻记者 宋彪 摄

3·15维权不能怂！
听专家讲解如何维权

网上购物有道坎 栽倒被坑谁买单

消费是老百姓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到教育医疗住房，在当今的社会当中，消费者是

大家最普遍共有的身份之一，而消费中商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也是时常发生，
屡禁不止。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

依法惩处、决不姑息”。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一
起来关注发生在身边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探讨面对

侵权时应怎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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